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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接受《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书系：农民学法用法300问》写作任务之前，我们就备感忧虑，因为时
代在进步，农村的发展也是日新月异，而我们又对农村生活缺乏体验，很难了解哪些问题才是真问题
，是现实中农民朋友关心的问题。
因此，我们花了许多工夫用来调研，和农民朋友交谈，以了解农民朋友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法律疑问
。
　　法律问题涉及农民朋友的切身利益，然而现实中的问题总是比学者研究的问题要多，自然也比《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书系：农民学法用法300问》所列举的问题要多。
我们尽可能选取那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来回答。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书系：农民学法用法300问》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民事法律问题，
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书系：农民学法用法300问》的重点，比重超过了全书的一半，因为根据我
们的调研，农民朋友最为关心也最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民事法律问题。
第一部分分为六章，第一章是关于土地承包经营的法律问题，第二章是关于自留地、宅基地及房屋的
法律问题，第三章与第四章分别就借贷与侵权中常见的问题作了回答，第五章是婚姻家庭部分，其中
涉及婚姻、父母子女关系、收养与继承等法律问题，第六章就民事诉讼中的常见问题进行了解答。
第二部分是刑事法律问题，我们选取了一些农民朋友最为关心的刑法问题以及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罪名
或者易于混淆的问题进行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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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民事法律问题，这是本书的重点，比重超过了全书的一半，因为根
据我们的调研，农民朋友最为关心也最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民事法律问题。
第二部分是刑事法律问题，编者选取了一些农民朋友最为关心的刑法问题以及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罪名
或者易于混淆的问题进行了阐述。
第三部分是行政法与经济法问题。
本书的编写以法律条文为根据，很少涉及理论部分的内容，其中略有涉及的部分也比较浅显，目的也
是为了农民朋友更好地理解法律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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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民事法律问答  第一章  土地承包经营    问题1：发包方有哪些权利和义务？
    问题2：承包方有哪些权利和义务？
    问题3：土地承包的原则是什么，需要走什么程序？
    问题4：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方式有哪些？
    问题5：土地流转需要遵循哪些原则？
    问题6：土地承包争议应该如何解决，违反法律规定需要承担什么责任？
    问题7：订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应符合什么条件？
    问题8：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方式有哪些？
    问题9：口头订立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有效吗？
承包合同一般应具备哪些内容？
    问题10：外村的人可以承包我们村的土地吗？
    问题11：承包人可以出卖自己的承包地吗？
    问题12：承包经营权可以继承吗？
    问题13：村里分配承包地男女有差别，这违法吗？
    问题14：承包合同约定承包期限为10年，该约定有效吗？
    问题15：农村土地承包合同需要登记才能有效吗？
    问题16：承包期间，村里可以收回承包人的承包地吗？
    问题17：承包期内，承包人可以退还承包地吗？
    问题18：就同一土地签订两个以上承包合同的，谁能获得承包经营权？
    问题19：妇女嫁往外村后，其承包地是否可以收回？
    问题20：外出务工农民是否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
  第二章  自留地、宅基地及房屋  ⋯⋯  第三章  借贷  第四章  侵权责任  第五章  婚姻家庭与继承  第六章 
民事诉讼第二篇  刑事法律问答第三篇  行政法与经济法问答  第一章  行政处罚  第二章  行政救济  第三
章  村民自治  第四章  劳动法与劳动合同法  第五章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产品质量法  第六章  农产品质
量与农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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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依照《土地承包法》第12条的规定：一方面，村农民集体应依法将自己所有的土地承包给农户家
庭经营；另一方面，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是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
土地的发包方，依法享有代位发包资格。
　　（2）土地承包方法律地位的差别性。
　　《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至于其他形式的承包，
如通过招标、拍卖和协商等方式将集体土地发包给集体组织成员以外的其他人承包，或者对“四荒”
等其他土地进行承包等，对承包人的主体资格则没有限制。
从本质上说，土地承包合同体现的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其成员之间的法律关系，虽然本集体经济组
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也可以承包经营集体所有的土地，但它与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土地有
着本质的区别。
　　首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是基于成员资格而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享有承包经营权，而本
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是基于承包合同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约定行使承包经营权。
且“发包方将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个人或单位，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
会议2／3以上成员或者2／3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
”（《土地承包法》第48条）　　其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依照成员家庭所占份额享有土地
承包经营权，只要它不放弃承包经营土地，那么在所占份额范围内的土地上不能并存两个同样内容的
权利。
而非成员承包经营土地则需要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放弃承包经营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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